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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北京市心理咨询行业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市心理咨询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我市心理咨询行业的健康发展，规范心理咨询行业的咨询行为，维护求询者的合法权利，依据《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和《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由北京市卫生局、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人事局、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制定了《北京市心理咨询行业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北京市心理咨询行业管理办法》明确了在我市从事心理咨询的机构和人员的资质条件及登记注册程序，明确了有关行政部门行业监管的职责，是北京市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望各相关部门依照《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北京市心理咨询行业管理办法》认真履行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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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心理咨询行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市心理咨询行业的健康发展，提高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素质，规范心理咨询行业的咨询行为，维护求询者的合法权利，依据《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和《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心理咨询职业，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心理咨询，是指心理咨询机构从业人员用自己的知识、技能，按职业职责的要求协助求询者解决各种心理问题的过程。

第三条  本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心理咨询行业的技术标准与规范；工商行政管理和民政部门依照法定职责负责对心理咨询机构的登记注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心理咨询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教育部门负责教育系统内部心理咨询的管理，共同促进大众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第四条  本市从事心理咨询职业的机构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行业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二章  心理咨询机构

第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机构须向下列相关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一）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二）非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应当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高等院校、中小学以及不向社会开放、仅针对系统内部人员开设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需在本部门备案。

第六条  心理咨询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规范的机构名称、完备的组织机构。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相关业务项目已经注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三）有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固定场所。房屋布局能够满足心理咨询服务私密性的需要，有至少一间候诊室、两间可分隔的咨询室和一间测查室；室内陈设要满足心理咨询的基本要求。

（四）具备必要的心理测查设施、心理测量工具和电脑等硬件设备。

（五）有两名以上专职心理咨询人员，其中至少一人具有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以上资格或相关专业（系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六）有健全的制度与规范。在心理咨询服务场所显著位置明示心理咨询的项目、价格、流程与监督投诉电话，与求询者签订合同，做好咨询登记并建立档案。

第七条  心理咨询机构可从事个人咨询和团体咨询，可通过电话、信访、互联网等形式开展心理咨询活动。

第八条  心理咨询机构不得从事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不得出具与执业范围无关的心理学证明。对超出心理咨询范围的求询者，须转介有相应资质的医疗机构。

对因违反上述规定，对求询者造成心理障碍、精神疾病诊断或（和）治疗延误等后果的，将依法追究有关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相应责任。

第九条  心理咨询机构应建立健全督导体系，按照有关行政部门的规定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

第十条  心理咨询机构应当妥善保存求询者的有关资料，保存期限自受询之日起三年。

第三章  心理咨询从业人员

第十一条  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方可从事心理咨询服务：

（一）具有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二）从事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并具有中级以上精神卫生或临床心理专业技术职称，或接受过系统的心理咨询专业训练并具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 

（三）从事应用心理学教学科研工作并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第十二条  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应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求询者的权利，不能在咨询期间与求询者建立咨询关系以外的任何关系，遵守为求询者保密的制度规定。

第十三条  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应遵守由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部门共同制定的《北京市心理咨询服务行为规范》。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心理咨询机构及从业人员应当接受有关行政部门的依法管理和监督。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民政部门负责心理咨询机构主体资格的监督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心理咨询机构人员执业资格的鉴定。
第十五条  高等院校、中小学以及不向社会开放、仅针对系统内部人员开设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须在相关部门备案，并接受相应的监督管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8年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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